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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 的 內

容 概 不 負 責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，並 明 確 表 示，概

不 對 因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而 產 生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

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
 

 

 
（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有 限 公 司 ）  

（ 股 份 代 號 ： 1549）  

 

更 改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地 址  

 

永 豐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 董 事 會 宣 佈 ， 自 2019 年 7 月 11

日 起 ， 本 公 司 的 香 港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卓 佳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（「 股 份

過 戶 登 記 分 處 」）的 地 址 將 由 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83 號 合 和 中 心 22 樓 更 改

為  :   

 

香 港 皇 后 大 道 東 183 號  

合 和 中 心 54 樓  

 

股 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所 有 電 話 及 傳 真 號 碼 將 維 持 不 變 。  

  

 

承 董 事 會 命  

永 豐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 

劉 與 量  

主 席  

香 港 ， 2019 年 6 月 14 日  

 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，執 行 董 事 為 劉 與 量 先 生、劉 德 豐 先 生 及 劉 德 祺 先 生；非

執 行 董 事 為 唐 鴻 琛 女 士；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盧 溫 勝 先 生、林 潞 先 生 、

李 家 麟 先 生 及 甘 亮 明 先 生 。  

 

 

 


